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新进教师在辅导员岗位考核 

实施办法（试行）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根据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 24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关于做好近期辅导员队伍建设工

作的通知》（重电学[2012]1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人事

考核工作的相关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坚持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原则，推进我校新

进教师考核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建设，全面提升

我校新进教师教育水平和能力。 

二、考核对象 

凡新进老师担任辅导员工作达到规定期限的教师。 

三、考核原则 

考核工作坚持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目标考核与

过程考核相结合、师生评价与组织评定相结合，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和注重工作实际的原则。 

四、考核方式及要求 

（一）采取二级学院考核、党委学生工作部考核和职能

部门考核三级量化考核的方式。二级学院考核占 50分，党

委学生工作部考核占 35分，其他相关职能部门考核占 15分。

其中，每学期末进行的辅导员工作学生评议均须纳入二级学

院、党委学工部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对其考核的依据之一。 



（二）二级学院考核部分由各学院自行制定考核指标并

组织实施，对于跨学院工作的老师主要以现所在学院考核为

主并参考原聘任学院的意见；党委学工部和其他相关职能部

门考核部分由党委学工部牵头拟定考核指标并组织实施，参

见《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辅导员考核办法》。 

（三）各二级学院务必高度重视，实事求是、公平客观

地完成此次考核工作，对于未按要求认真组织实施完成该项

工作的学院将影响该学院今后辅导员引进工作。 

五、考核程序 

（一）个人自评：对本人担任辅导员期间的工作做出书

面总结，对照考核内容填写《新进教师在辅导员岗位考核登

记表》，于每年 6月 30日前交党委学工部。 

（二）二级学院考核：二级学院成立考核小组，辅导员

向该学院考核小组述职，学院考核小组结合本院制定的辅导

员考核指标，并通过该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得出考核结论，

出具书面考核意见报党委学工部。 

（三）学校职能部门考核：由党委学工部牵头，组织学

校相关职能部门（校党委组织部、人事处、招生就业处、保

卫处、教务处等）对新进教师考核进行评议，最后由党委学

工部出具书面考核意见。 

（四）党委学工部将考核意见报学校审定，得出最终考

核结果。 

六、考核结果及应用 

（一）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

四等，“优秀”等级的考核测评分须达到 90分以上，“称职”

等级的考核测评分须达到 75分以上；“基本称职”等级的考核



测评分为 60-74分，考核测评低于 60分的，其考核结果认定

为“不称职”。 

（二）凡在考核中达到“优秀”和“称职”等次者，按制度

回到其原招聘岗位；对考评为“基本称职”和“不称职”者，不

能回到原岗位，作为待聘处理，待聘期间由党委学工部和人

力资源处安排其参加相关培训和学习，并安排临时工作岗位

三个月（待聘期间待遇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待聘满三个

月后，经党委学工部牵头考核合格后，继续留任辅导员岗位

一年，一年后考核达“称职”及以上等次，同意其回到原招聘

岗位。 

（三）考核中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定为 “不称职”： 

1.任期内年度考核有 2次 “基本称职”或 1次“不称职”。 

2.在学生中散布影响安定团结或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言论。  

3.任期内因工作不当导致出现过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4.违反岗位职业道德要求，不能为人师表者。 

七、2015年 7月 1日前进校的专职辅导员，因学校工作

需要或其它情形需转岗的，参照本办法实施其辅导员工作期

间的考核。 

八、本办法由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

施行。 

 


